
关于 2022 年罗庄区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2年罗庄区共收到上级安排的转移支付14636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2 年上级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数为 128997 万

元。其中：  

（一）体制补助收入 1626 万元，主要用于保持财政体

制的连续性而给予县区定额补助，保障县区既得财力。 

（二）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14322 万元，主要用于均衡

县区间财力差异，增强财政困难县区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

职能能力。  

（三）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2690 万元，

主要用于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

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

央、省、市、各项民生政策基本财力需要。 

（四）结算补助收入 1844 万元，主要用于提高县区财

政保障能力，统筹用于保民生、促发展、防风险。 

（五）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2415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县区承担下划企业事业单位的支出责任，维持原有的分

配格局。 

（六）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901 万元，主要用于帮助财

政困难区和基层政府落实工资改革政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



收入水平；同时，对市县因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减收进

行补助，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保障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2552 万元，主要用于促

进革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改革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

条件。 

（八）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3418 万元，主要用于以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就业扶贫、生态保护扶贫、金融扶贫以

及支持“单位包村、干部保户”和驻村扶贫定点帮扶等支出。 

（九）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57 万元，

主要用于公共安全保障支出，包括政法纪检监察、检察、法

院、司法办案经费，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收入水平，建设公共

安全保障网络等支出。 

（十）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946 万元，主

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

班额问题、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学前

教育发展、特殊教育补助资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免除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补助等支出。 

（十一）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万元，

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管理、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等支出。 



（十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266 万元，主要用于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免费开放补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等支出。 

（十三）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9608 万元，主要用于困难离休干部“两费”补助、居民养

老保险、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退役军人安置补助、部分企业

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军队转业干部人员经费、残疾人康

复和就业资金支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困难残疾人

生活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惠民殡葬补助、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

养老和养老服务业发展、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见习补助、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补助、促进妇女就业补助等支出。 

（十四）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934 万

元，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健康补助、城乡医疗救助、计划

生育财政补助资金、免费婚前孕前体检项目补助、新生儿筛

查服务项目补助、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补助、中医药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和能

力建设补助资金等支出。 

（十五）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746 万元，

主要用于农业水利生产发展、动物防疫补助、农田建设、农

业保险补贴、重点防洪减灾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十六）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8万元，

主要用于乡村振兴、交通灾毁补助、国三柴油货车淘汰补助、

农村客运出租车等行业国家补助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等支

出。 

（十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86 万

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棚户区改造支出。 

（十八）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11644 万元，主

要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 

（十九）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10529 万元，

主要用于其他退税减税降费。 

（二十）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5613 万元，主要

用于补充县区财力。 

（二十一）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3437 万元，主要

用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村级组织办公、村干部报

酬以及村内公共设施管护等方面支出等方面支出。 

二、2022 年上级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数为 17369 万元。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588 万元。主要用于县区一般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相关支出。 

（二）国防类 3 万元。主要用于县区国防等方面的相关

支出。 



（三）公共安全类 8 万元。主要用于司法援助、法律援

助、政法部门建设等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相关支出。 

（四）教育类 20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

制改革、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支持学前教育发

展、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学前教育发展、特殊教育补助资

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义务教育家庭经济

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学杂费补助等支出。 

（五）科学技术类 3887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全区开展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重点科技项目研发、科技基地建设以

及科学普及推广方面支出。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17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加强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旅游事业和体

育事业发展等方面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68 万元。主要用于促进就业、

优抚安置、社会服务以及残疾人康复救助等方面支出。 

（八）卫生健康类 103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提高公共卫

生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卫生重点事业发展以及保障食品药品

安全等方面支出。 

（九）节能环保类 2504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污染防治、

节能和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支出。 



（十）城乡社区类 1050 万元。主要用于城镇化建设和

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支出。 

（十一）农林水类 1941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

和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综合开发、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

治、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利发展等反面支出。 

（十二）资源勘探信息等类 484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工业提质增效、安全生产、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及创新奖励等

方面支出。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类 638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服务

业发展以及完善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等方面支出。 

（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 334 万元。主要用于自

然资源、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等方面的支出。 

（十五）住房保障类 1027 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危房改

造、老旧小区改造等。 

（十六）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 184 万元。主要用于防

灾减灾、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支出。 

 


